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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因好友相邀合伙创业 ，

我曾向工作了两年零六个月
的公司提交辞呈， 表示将在
一个月后离职。 事后， 因合
伙创业一事没办成， 公司在
收到辞呈之后一直没有答
复， 我就在时过30日后继续
回原岗位上班。 对此， 公司
也没有提出异议， 并且仍按
6000元/月向我发放工资。

谁知 ， 过了 3个月后 ，
公司未与我协商， 便于近日
单方决定解除我的劳动合
同， 并拒绝给出任何理由。

请问： 我能否向公司索
要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赔
偿 金？

读者： 费玉萍

费玉萍读者：
你有权向公司索要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一方面， 你与公司的劳

动合同没有解除。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七条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
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
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
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
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值得注意的是， 该
规定中说的是 “可以” 解除
合同， 并非 “应当” 或 “必
须” 解除合同。 因此， 劳动
者在用人单位作出决定之前
有权反悔。

与之对应， 你虽然向公
司提交的辞呈， 但这并不等
于辞呈必然生效， 也不等于
你必须离职， 你继续上班意
味着改变了当初的意愿。 同
样 ， 公司在收到你的辞呈
后， 本应在至少30日内作出
明确答复， 其不但未作出处
理， 甚至继续按原合同约定
接受你提供的劳动， 继续按
原合同向你支付劳动报酬，
应当视为同意你提交的辞呈
已经作废， 彼此愿意继续履
行原来的劳动合同。

另一方面， 公司之举属
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在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
的情况下 ， 公司既未与你
协 商 ， 也未与你达成一致
意见， 就无故将你解聘， 此
举是对 《劳动合同法》 第二
十九条规定的违反， 其正确
的做法是 ： 按照原劳动合
同 的约定 ， 全面履行自己
的义务。

再者， 公司必须向你支
付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
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
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
金。” 本法第四十七条也指
出：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
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
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
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
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算； 不
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付
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至解聘之时， 你已经在
公司工作了两年零九个月，
月工资为6000元， 按照上述
规定， 公司应当向你支付的
赔偿金为36000元。

廖春梅 法官

提交辞呈后三个月未获批
公司再解聘员工应当赔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无法证明离职原因，法院这么判！

近日， 读者朱欣莲反映说，
她看到自己停在路边的小车被一
辆皮卡车撞坏后， 皮卡车司机黄
某立即驾车逃逸 。 在这种情况
下， 她只得飙车追赶。 皮卡车司
机发现有人追赶就提速狂奔， 慌
乱中将行人刘某当场撞死。

事故发生后， 交警部门认定
黄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朱欣莲
负次要责任。 刘某亲属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 法院于近日判决
朱欣莲承担20%的损失。

“我明明属于受害者， 追赶
皮卡车司机只是为了索要赔偿，
刘某的死也是皮卡车造成的， 怎
么让我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呢？”

朱欣莲问。

法律分析
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 法院

的判决都是正确的。
一方面， 你飙车追赶皮卡车

司机黄某属违法行为。
尽管皮卡车司机已经造成

了你的损失， 你也有权向其索要
赔 偿 ， 但 这 并 不 等 于 说 你 可
以 不 顾一切飙车追赶 。 因为 ，
在道路上追逐竞驶会给公共安
全造成威胁 ， 这种行为是法律
明令禁止的。 更何况你的索赔权
的 实 现 ， 并 非 一 定 要 通 过 飙
车 追 赶 ， 你完全可以通过报警

来处理。
另一方面， 你对刘某的死亡

存在过错。
虽然刘某并非是你直接撞死

的， 你和皮卡车司机也没有侵害
刘某的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 但
你明知飙车追赶存在高度危险
性， 却不顾危险的发生， 明显是
对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放任，
至少是存在疏忽大意或轻信可以
避免的重大过失。 假如你没有飙
车追赶， 皮卡车司机自然不会提
速狂奔， 刘某死亡的后果也许可
以避免。

再一方面，你负有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
成同一损害， 能够确定责任大小
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
定责任大小的， 平均承担赔偿责
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3条规定： “二
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
失， 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
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 应
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
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正
因为你不仅存在违法行为， 而且
还存在过错， 所以， 你应承担赔
偿责任。

颜东岳 法官

劳动者离职时， 如果用人单
位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那么，
依据 《劳动合同法 》 第87条规
定， 该单位应当按照本法第47条
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
动者支付赔偿金。 由于赔偿金的
数额比经济补偿的数额整整高出
1倍， 所以， 方慕荣 （化名） 与
其所在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后， 这
一 项 也 成 为 双 方 争 议 的 焦 点
和重点。

方慕荣手持加盖公司公章的
《离职证明》， 用以证明自己的入
职、 离职时间及应当获得的赔偿
金数额。 公司则出具人证、 视频
资料佐证该 《离职证明》 系方慕
荣采取欺诈手段获得， 不具法律
效力。 因其系擅自离职， 莫说经
济 赔 偿 ， 就 连 经 济 补 偿 都 不
应当给。

双方在仲裁后又将官司打到
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 在 《离职
证明》 真伪难辨的情况下， 公司
对因何解除劳动关系负有举证责
任， 因其不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
解除劳动关系是因方慕荣 擅 自
离 职 所 造 成 ， 故 认 定 公 司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 应 向 方 慕
荣 支 付 赔 偿 金 。 近 日 ， 二 审
法院判决认为 ， 因 双 方 均 不
能 提 供 充 分 证 据 证 明 劳动关
系 的 解 除 原 因 ， 应 视 为 双 方
协 商 一 致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 应
由 公 司 向方慕荣支付经济补偿
42482元。

一起车祸引发争议
为何离职说不清楚

方慕荣是一家大型物流公司
驾驶员 。 2018年7月13日 7时左
右 ， 他 驾 驶 一 辆 重 型 半 挂 牵
引 车 执行公司指派的工作任务
时， 在高速路段发生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 ， 他被送往医院治
疗。 15天后， 即2018年7月28日，
方慕荣终结治疗出院， 但仍存在
左 侧 第 6、 7肋 骨 骨 折 伴 气 胸
等疾病。

2019年1月7日， 经方慕荣申
请， 人社局认定其所受伤害为工
伤。 同年3月23日， 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评定其伤残等级为10
级、 停工留薪期为2018年7月13
日起至2019年1月13日止。 然而，
方慕荣已经在2018年10月29日提
前返回岗位工作。

2019年7月 ， 社保经办机构

按方慕荣工伤前12个月平均缴费
工资3123.90元为标准 ， 向他发
放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1867.3
元 。 公司向他发放了2018年11
月起至2019年1月的工资， 金额
分 别 为 763.23 元 、 6065.92 元 、
7145.11元。

因对工伤保险待遇等问题存
在争议， 方慕荣向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申请仲裁。 该仲裁委裁决
公司应向方慕荣支付： 1.停工留
薪期工资39515元 ； 2.未休年休
假工资5328元； 3.被拖欠的2018
年6月份工资7724元 ； 4.被拖欠
的2019年7月1-12日工资4262元；
5.驳回方慕荣的其他仲裁请求 。
裁决书同时载明， 上述第2、 3、
4项裁决为终局裁决。

方慕荣与公司均不服该裁
决， 分别向法院起诉。 一审庭审
中， 双方均确认解除劳动关系的
时间是2019年8月24日 。 但是 ，
双方对何时建立劳动关系及为何
解除劳动关系存在争议。

离职证明真伪难辨
一审支持员工主张

在法院庭审过程中， 方慕荣
提交公司出具的 《离职证明 》，
主张其于2010年4月入职， 公司
因其工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
工作解除了他的劳动关系。

公司提供证人吴某、 朱某和
陈某等人的证言及监控视频 ，
主张该 《离职证明》 系方慕荣采
取欺骗手段取得。 事情的具体经
过为： 方慕荣于2019年9月11日
要求公司在其打印好的 《离职证
明 》 上 盖 章 ， 公 司 车 队 长 吴
某 回 复说 ， 其应先向公司提交
《辞职申请书》 等材料方可办理。
此后， 方慕荣按照吴某的意见书
写了 《辞职申请书》， 并持 《离
职 证 明 》 在 公 司 办 公 室 加 盖
了公章。

公司进一步解释说， 2019年
9月14日， 方慕荣又向吴某称其
“不辞职了”， 要求取回此前书写
的 《辞职申请书》 等材料， 并当
着吴某的面撕毁了手头上的相关
材料 ， 而这些材料中并不包含
《离职证明》。 吴某相信了方慕荣
的说辞， 直接将包括 《辞职申请
书》 在内的有关方慕荣辞职材料
丢弃。 虽然公司提供的上述证人
均系公司员工， 但上述证人的证
言结合监控视频， 足以使方慕荣

的 主 张 陷 入 事 实 真 伪 不 明 的
状态。

同时， 公司还提交其与方慕
荣签订的 《劳动合同书》， 证明
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4
年 4月 16日 ， 劳动合同期限至
2020年4月15日止。

一审法院认为， 在方慕荣遭
遇工伤事故时， 公司已为其办理
了工伤保险， 结合 《工伤保险条
例 》 的规定 ， 公司应承 担 方 慕
荣 的 停 工 留 薪 期 的 工 资 福 利
和 停 工 留 薪 期 的 护 理 费 。 因
双 方 已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 公 司
还 应 支 付 方 慕 荣 一 次 性 就 业
补 助 金 。 本 案 中 ， 方 慕 荣 提
前 返 岗 工 作 ， 可 视 为 其 自 动
放 弃 停 工 留 薪 期 的 停 工 休 息
的 权 利 ， 但 其 仍 有 权 享 有 停
工留薪期应享受的工资福利 ，
在扣除公司已实际支付的工资
后， 公司还应向其支付停工留薪
期工资44905.01元。 经核算， 其
应享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为13343.2元。

《社会保险法 》 规定 ， 审
核、 核定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的职责属于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 方慕荣提供的 《个人历
年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表》 显示，
公司已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
的标准正常缴纳了他的社会保险
费。 因此， 可以认定公司已足额
缴纳了方慕荣的社会保险费。 方
慕荣主张公司未足额缴纳社会保
险费， 缺乏依据， 一审法院不予
支持。

因争议双方对建立劳动关系
时间与解除劳动关系原因 存 在
争 议 ， 且 都 不 能 提 供 更 有 说
服 力 的 证 据 予 以 证 明 ， 一 审
法 院 认 为 ， 公 司 作 为 用 人 单
位 ， 理 应 对 因 何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负 有 举 证 责 任 ， 因 公 司 不
能 举 证 证 明 自 己 的 主 张 ， 一
审 法 院 采 信 方 慕 荣 的 主 张 ，
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 经核算， 公司应向方慕荣支
付的赔偿金84964元。

鉴于仲裁委已经对方慕荣的
部分请求作出终局裁决， 一审法
院对于该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处
理。 因法院认定公司应支付方慕
荣停工留薪期工资44905.01元 ，
而公司主张不需要支付停工留薪
期工资39515元 ， 法院对此不予
支持。 据此， 法院作出了相应的
判决。

没有证据佐证主张
视为协商解除合同

方慕荣与公司均不服一审法
院判决， 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方慕荣认为， 一审法院认定
《离职证明》 真伪不明， 系认定
事实错误， 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
定 。 公司的证人均为其在职职
工， 与公司有利害关系， 其证言
不应采纳。 监控视频也只能反映
他到公司办事， 因此， 公司的证
据不足以推翻 《离职证明》 记载
的内容。

二审法院认为， 《工伤保险
条例》 第33条规定： “职工因工
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
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 在
停工留薪期内， 原工资福利待遇
不变， 由所在单位按月支 付 。 ”
方 慕 荣 在 停 工 留 薪 期 内 提 前
返 岗 工 作 ， 是 对 自 己 权 利 的
处 分 ， 但 其 仍 有 权 享 受 停 工
留 薪 期 的 工 资 福 利 ， 一 审 法
院 对 此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当 ，
应当予以维持。

在劳动关系已经解除的情况
下， 方慕荣依据 《离职证明》 主
张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
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供视频证据及
证人证言主张该证明系方慕荣通
过欺骗手段取得， 一审法院据此
认定该证明的真实性存疑， 二审
法院对此予以认同。

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公司提
交的 《劳动合同书》， 一审法院
认定的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
于法有据。 双方产生纠纷后， 公
司主张方慕荣系擅自离职， 方慕
荣主张系公司因其在工伤医疗期
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解除劳动关
系， 双方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原
因各执一词。 综合双方的举证情
况， 双方均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
明劳动关系的解除原因， 由此 ，
二审法院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
劳动合同， 并由公司提出， 方慕
荣未提出异议。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46条
第2项规定， 二审法院认为公司
应当向方慕荣支付经济补偿金
42482元 。 而一审法院认定公司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判令其支付
赔偿金， 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
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据此， 二审
法院判决变更赔偿金为经济补
偿， 维持一审其他各项判决。

□本报记者 赵新政

飙车追赶逃逸司机 引发事故应当赔偿


